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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《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造林碳汇

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
为进一步推动造林碳汇领域项目实施落地，增强相关制度规范

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，生态环境部联合国家林草局组织开展《温室

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造林碳汇（CCER—14—001—V01）》后

评估与修订工作。通过赴典型国有林区和集体林区调研、广泛座谈

和问卷调查，针对地方行业主管部门、项目业主、审定与核查机构

等各单位在运用方法学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，修改形成《温室气

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造林碳汇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

称《造林碳汇方法学》）。本次修订在坚持科学性的基础上，以降

低实施难度、提高项目收益、提升开发效率为核心原则，进一步明

确项目减排收益归属证明方式、优化项目适用条件、简化减排量核

算过程、提升缺省参数实用性。

二、主要技术内容

本方法学包括 8 个章节和 7 个附录。

第 1 章“引言”，简要阐述了造林碳汇项目减排机理，明确本

方法学属于林业和其他碳汇类型领域方法学。

第 2 章“适用条件”，明确本方法学适用于人工开展的乔木、

竹子和灌木造林活动，不适用于经济林。明确项目土地在造林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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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始前至少连续三年为不符合森林定义的土地、项目单个地块土地

连续面积不小于国土三调要求的最小图斑面积 400m
2
、项目土地权

属和减排量权属清晰等要求。

第 3 章“规范性引用文件”，列出了本方法学引用的国家标准、

行业标准等规范文件。

第 4 章“术语和定义”，规定了 14 个主要术语和定义，修订

了造林等术语和定义，删除了通道绿化、工矿用地、湿地等术语和

定义。

第 5 章“项目边界、计入期、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源”，明确

了本方法学中项目边界和项目计入期的确定要求，识别了基准线情

景和项目情景下的碳库、温室气体排放源和气体种类，进一步细化

碳层划分要求，调增可以选择的碳汇，调减应选择的温室气体排放

源。

第 6 章“项目减排量核算方法”，规定了造林碳汇项目的基准

线情景、额外性论证方式和减排量计算方式，额外性论证方式修改

为免予论证。

第 7 章“监测方法”，精简了项目设计阶段需要确定的参数、

项目实施阶段需要监测的参数，并说明了数据来源、数据单位、监

测位置与频次、质量保证与控制程序要求、数据管理要求等内容。

第 8 章“项目审定与核查要点”，针对项目适用条件、开始时

间、项目边界、减排量核算、样地监测以及各参数说明审定与核查

要点及方法，区分了审定阶段和核查阶段分别应关注的内容，并区

分了拟建项目和追溯项目的审定与核查方法。



— 50 —

附录 A“森林生物质碳储量变化计算方法”，在项目设计阶段

增加缺省值法，完善样地监测法、机载激光雷达估测法，增加主要

造林树种生物质年固碳速率参数表等。

附录 B“森林死有机质碳储量变化计算方法”，进一步简化计

算过程并提供缺省参数。

附录 C“森林土壤有机碳储量变化计算方法”，增加缺省值法。

附录 D“木竹产品碳储量变化计算方法”，考虑原有植被移除

和新增林木采伐产生的木竹产品，针对项目设计阶段和项目实施阶

段分别提供缺省值法。

附录 E“监测样地数量计算与样地布设方法”，对样地布设方

案、样地设置、样地调整等作出规定，优化抽样设计要求中监测所

需样地数量的计算方法。

附录 F“项目林木权属与减排权益划分”，提供各类权属和权

益所对应的法定证明文件及辅助证明文件。

附录 G“森林生物质碳储量的激光雷达估测方法”，优化调整

激光雷达估测方法。
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
（一）进一步明确减排收益归属证明方式

为有效解决土地和林权权属复杂、收益分配不清等现实难题，

更加明确地指导造林碳汇项目规范有序开发，方法学专门增加附录，

细化阐释各类情形下的土地、林木和减排量权属的判别方法和可采

信的证明文件。在采信不动产权证、林权证等法定权属证书的基础

上，进一步拓展了合同协议、政府文件、司法文书等辅助性确权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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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文件，明确不同情形下各类文件的采信原则与证明效力。通过系

统梳理初始权属、委托关系及收益归属的认定路径，让项目业主、

审定与核查机构判断减排量权属时有的放矢、统一标尺、提高效率，

从制度层面为权属认定提供可操作的技术支撑，减排权属归属不明

确问题基本得到解决。

（二）扩充免予额外性论证项目类型

为进一步缩短开发时间、降低开发成本，考虑到造林主要以提

升森林生态功能、改善生物多样性和人居环境等公益性目的，造林

和后期管护等活动成本高，除减排量收益外难以取得其他收益，不

具备财务吸引力。方法学在允许自然条件恶劣地区造林项目免予额

外性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范围，对所有符合适用条件的造林碳

汇项目均免予额外性论证。

（三）扩大方法学适用范围

考虑到我国林地地类的可造林面积逐步减少，随着我国城镇化

和交通、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，结合国家关于科学开展大规

模国土绿化行动的政策导向，方法学在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等林业用

地造林的基础上，新增支持通道、城镇村及工矿用地等绿化类非林

业用地造林项目。方法学适用范围仍不包括经济林造林，恪守额外

性的底线要求。

（四）优化核算方法，简化核算参数

在项目设计阶段，所有碳库的碳储量及其变化量均采用缺省值

法，并区分了拟建项目和追溯项目的具体做法。在项目实施阶段，

本方法学仅要求对林木生物质碳库进行实测，采用最传统有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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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样地清查法”，按照精度要求确定项目总体以及分碳层的监测样

地数量，按“随机起点系统布点”的方法布设样地，确保减排量监

测结果质量，提升效率同时降低成本。此外，项目业主也可以选择

基于激光雷达技术的生物量监测方法，前提是在项目区首次使用激

光雷达技术时，应构建满足精度要求的激光雷达生物量估测模型，

同时对比样地调查法与激光雷达方法的结果，并在首次监测时基于

保守性原则向下修正取值。

（五）增加项目开发收益

考虑到造林项目因优化林分结构、促进林木生长等需要而进行

适度间伐，其产生的木竹材加工成木竹产品，能够继续储存碳。本

次修订补充计算了木竹产品留存的碳汇量，一方面增加项目业主减

排量收益，有助于鼓励项目业主通过科学采伐、可持续地管理新营

造森林而提升固碳潜力。另一方面，从碳汇产生的源头计算木竹产

品碳汇量，避免在下游木竹产品各加工环节间重复计算碳汇量，降

低木竹产品流向跟踪核查与监管难度。同时，方法学基于全国调研

数据，按照采伐林木的类型和平均径级提供缺省值，用缺省值法保

守计算木竹产品碳汇量，通过简化规则的方式解决了跟踪木竹材销

售去向、加工产品种类、产品使用寿命等难以核查的问题。


